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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内容：玲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珑集团”）计划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起 6 个月

内，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2022年 3月 18日至 2022年 7月 19日， 玲珑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723,036 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46%， 累计增持金额为
15,001.93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2年 7月 19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的通知，玲珑集团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玲珑集团
2、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玲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83,144,891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份的 39.49%。 截至本公告日，玲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89,867,927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 39.9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的认可，以及为维护股价稳定和

股东利益。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 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或累计跌幅比

例，玲珑集团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六）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本次增持计划将在

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2年 3月 18日至 2022年 7月 19日，玲珑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6,723,03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46%，累计增持金额为 15,001.93万元。本次增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中伦律师认为，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玲珑集团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具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本次股份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份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份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的情形，可直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除
尚待就本次股份增持实施完毕进行公告外，公司本次股份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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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226元人民币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27 － 2022/7/28 2022/7/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6月 30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

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的具体方案
以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扣除届时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

份余额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26元（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年度。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

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计算如下：
其中，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利润分配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13,527,410,710×0.226÷13,586,477,301≈0.2250元；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为 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25）÷（1+0）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账户号码：B882431264）的股份不参与利
润分配。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27 － 2022/7/28 2022/7/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 H 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不适用本公告。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财税[2012]85 号《通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通知》”)的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
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具体操作如下：

个人和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次分红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
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国
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 0.203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
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如该类股东需公司提
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具需
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
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 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

股东（“沪股通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034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 号
《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 QFII、RQFII、沪股通股东之外的 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民币 0.22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和公共关系部
联系电话：021-65967333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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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5,000 万

元；本次担保前为其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538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全资子公司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锂电”）融资事项的顺利进

行，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订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为常州锂电在江苏银行办理的
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5,0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玖亿
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单独为常州锂电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上述担保额度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额度范围内，公司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事项另行召开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腾龙路 2号
法定代表人：虞兰剑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27日

经营范围：锂电池材料、碳材料智能化生产线的研发、设计与制造；自动化控制设备、智能设备及
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设计与制造；锂电新材料智慧工厂设计、实施与运营管理；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机电产品的销售。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常州锂电总资产 99,661.09 万元，总负债为 80,606.65 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为 80,565.48万元，净资产 19,054.43万元；营业收入 50,434.14万元，净利润 2,029.36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3月 31 日，常州锂电总资产 107,503.13 万元，总负债为 87,889.34 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为 87,402.86万元，净资产 19,613.79万元；营业收入 16,046.97万元，净利润 559.36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1、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自 2022 年 6 月 14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止办理贷款、商业汇

票银行承兑及其他授信业务所对应的单项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2、主债权及确定期间：前款约定期限内为债务人办理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全部债权。
3、担保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 15,000万元整及对应利息、费用等全部债权之和。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

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5、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

四、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46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8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88505 股票简称：复旦张江 编号：临 2022-029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获得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里葆
多?）（规格：10ml:20mg）（以下简称“该药物”）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得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 6类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一致性评价申请：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1.已上市化学

药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重大变更的事项；1.2 变更生产工艺；1.5 变更注册标准；1.5.3
其他；

受 理 号：CYHB2250452国
申 请 人：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 药品其他情况
本公司纳米技术平台治疗肿瘤的里葆多?于二零零九年八月上市销售，为 Doxil?的国内首仿药，是

国内外首个纳米药物的仿制药物，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和口碑。 该药物是一种采用先进的隐形脂质体
技术包封，具有被动靶向特性的多柔比星新剂型。 它是蒽环类药物的更新换代产品，在肿瘤治疗学上
具有提高疗效、降低心脏毒性、骨髓抑制以及减少脱发等优势。 该药物主要用于卡波氏肉瘤、乳腺癌和
卵巢癌等肿瘤的治疗。

三、 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容易受相关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一致性评价的后续相关工作，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工作的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463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编号：临 2022-05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天源公司）的通知，天源公司于近期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此次变更的工商登记信息为：

变更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胡文节 李治国

变更后天源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33699173P

名称：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法定代表人：李治国
注册资本：14,500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 05月 04日
营业期限：1998年 05月 04日至 2028年 05月 03日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工

程项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施工；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保洁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
制品）、金属制品、装饰材料、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杂品、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日用品、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销
售食品；工程设计；普通货运；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仅限餐厨（含废弃油脂）垃圾处理、
建筑垃圾消纳]。（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3569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2-068
债券代码：113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部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大望路支行
● 本次赎回理财金额：人民币 1,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民生银行对公大额存单
● 委托理财期限：3年（可转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0
亿元的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自公司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
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长久物流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2-014号）。

一、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赎回的情况
2022年 2月 28日，公司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西大望路支行购买了共计 7,000 万元的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 上述购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3月 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部分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 1000 万元， 并收到理财收益人民币
139,041.67元（含税），截止本公告日该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理财收

益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期限 认 购 金 额

（万元）
是否已
赎回 目前收益（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西大
望路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对公大额存单 银行理财产
品

3 年 （可转
让） 7,000.00 部分赎

回 139,041.67

上述理财产品赎回产生的收益属于投资收益，计入 2022年度的投资收益，确认为当期损益。 最终
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75.99 0
2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1,000 13.90 6,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 / 4,000
合计 21,000 11,000 89.89 1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7.1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0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000
总理财额度 17,000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数量过半

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卫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91,7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瑛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1,6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 6月 11日， 公司披露了《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3）， 王卫国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47,933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31%；张瑛强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0,408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
超过 0.06%，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董事兼总经理王卫国先生、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张瑛强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王卫国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142,489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0.18%，张瑛强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45,099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
半，其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卫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91,734 1.24% 其他方式取得：991,734股

张瑛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634 0.25% 其他方式取得：201,634股

注：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卫国 142,489 0.18% 2022/7/6 ～
2022/7/18

集中竞
价交易 95.55-105.15 14,152,905.18 849,245 1.06%

张瑛强 45,099 0.06% 2022/7/4 ～
2022/7/18

集中竞
价交易 98.00-105.88 4,604,991.48 156,535 0.20%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系王卫国先生、张瑛强先生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及减持实施进展，系王卫国先生、张瑛强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

计划期间内，王卫国先生、张瑛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以及是否按期
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2-05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授予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决定具体发行事宜，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事项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详见公
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于 2021年 8月 6日出具的中市协注【2021】SCP316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6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年内有效（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起）。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
的应事前先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22年 7月 18日，公司发行了 2022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发行结果如下：

发行要素

债券名称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
券（科创票据） 债券简称 22栾川钼业 SCP005（科创票据）

债券代码 012282523 期限 150日
起息日 2022年 07月 19日 兑付日 2022年 12月 16日
计划发行总额
（万元） 100,000.00 实际发行总额

（万元） 100,000.00

发行利率
（%） 2.48 发行价格

（百元面值） 100.00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7家 合规申购金额
（万元） 100,000.00

最高申购价位 2.48% 最低申购价位 2.20%

有效申购家数 7家 有效申购金额
（万元） 100,000.00

薄记管理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5167 证券简称：利柏特 公告编号：2022-023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10,246,448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7月 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1年 7月 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96 号）核准，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2,268,882股，并于 2021年 7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
发行后， 公司的总股本为 449,07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801,11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 33 名股东，分别为：振石集团（香港）
和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和石”）、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二
三”）、福州医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工投资”）、王彬、殷维忠、吕喜永、严炳中、石鹏华、徐建青、
杜国锐、蒲斌、何毅、马光、吴新一、杨贺、周锦辉、宋启富、夏光程、邓志荣、王开义、田成、刘新强、李坚、
石振发、方战华、吕宝红、刘保全、郑永青、邹兵、管万明、孙念明、许存杰及薛建辉。 上述股东锁定期自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共计 110,246,448 股，占公司总
股本 24.54%，将于 2022年 7月 26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449,070,000 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未发生导致股本数量发生

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承诺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东香港和石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下
同），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若今后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本企业延长股份锁定期，则本企业承诺无条件按照中国
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进行股份锁定。

3、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4、在本企业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5、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如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6、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

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7、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本企业减持时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将减持数量、减持方式等

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司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实施股份减持。
8、本企业如未按照上述承诺进行减持，减持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二）公司股东中核二三、医工投资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下
同），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若今后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本企业延长股份锁定期，则本企业承诺无条件按照中国
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进行股份锁定。

3、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三）公司股东王彬、殷维忠、吕喜永、严炳中、石鹏华、徐建青、杜国锐、蒲斌、何毅、马光、吴新一、
杨贺、周锦辉、宋启富、夏光程、邓志荣、王开义、田成、刘新强、李坚、石振发、方战华、吕宝红、刘保全、
郑永青、邹兵、管万明、孙念明、许存杰、薛建辉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下
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今后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本人延长股份锁定期，则本人承诺无条件按照中国证监
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进行股份锁定。

3、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有关法律、规则以及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10,246,448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7月 26日；
3、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股）

1 香港和石 76,727,336 17.09% 76,727,336 0
2 中核二三 16,509,112 3.68% 16,509,112 0
3 医工投资 2,500,000 0.56% 2,500,000 0
4 王彬 2,000,000 0.45% 2,000,000 0
5 殷维忠 1,200,000 0.27% 1,200,000 0
6 吕喜永 800,000 0.18% 800,000 0
7 徐建青 720,000 0.16% 720,000 0
8 严炳中 720,000 0.16% 720,000 0
9 石鹏华 720,000 0.16% 720,000 0
10 杜国锐 600,000 0.13% 600,000 0
11 何毅 500,000 0.11% 500,000 0
12 吴新一 500,000 0.11% 500,000 0
13 周锦辉 500,000 0.11% 500,000 0
14 杨贺 500,000 0.11% 500,000 0
15 马光 500,000 0.11% 500,000 0
16 蒲斌 500,000 0.11% 500,000 0
17 宋启富 500,000 0.11% 500,000 0
18 王开义 400,000 0.09% 400,000 0
19 夏光程 400,000 0.09% 400,000 0
20 邓志荣 400,000 0.09% 400,000 0
21 石振发 300,000 0.07% 300,000 0
22 刘新强 300,000 0.07% 300,000 0
23 李坚 300,000 0.07% 300,000 0
24 田成 300,000 0.07% 300,000 0
25 方战华 250,000 0.06% 250,000 0
26 吕宝红 200,000 0.04% 200,000 0
27 郑永青 200,000 0.04% 200,000 0
28 管万明 200,000 0.04% 200,000 0
29 许存杰 200,000 0.04% 200,000 0
30 刘保全 200,000 0.04% 200,000 0
31 孙念明 200,000 0.04% 200,000 0
32 邹兵 200,000 0.04% 200,000 0
33 薛建辉 200,000 0.04% 200,000 0
合计 110,246,448 24.54% 110,246,448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 目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国有法人持股 16,509,112 -16,509,112 0
2、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03,854,670 -2,500,000 201,354,670
3、境内自然人持股 39,710,000 -14,510,000 25,200,000
4、境外法人持股 76,727,336 -76,727,336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36,801,118 -110,246,448 226,554,67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112,268,882 110,246,448 222,515,33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12,268,882 110,246,448 222,515,330

股份合计 449,070,000 0 449,070,000
特此公告。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徽县奥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亚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65,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1%。 本次股份质押后，奥亚实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1,000,000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47.26%，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奥亚实业是公司控股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特投资”） 的一致行动人，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60,6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32%。 本次股份质押办理完成后， 奥亚实业和亚特投资所持公司股票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66,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1.77%，占公司总股本的 6.75%。

一、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收到奥亚实业通知，奥亚实业将

其持有的公司 31,000,000股股份质押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陇南分行（以下简称“兰州银行”）并办
理了相关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奥 亚
实业 否 31,000,000 是，限售

流通股 否 2022年 7
月 18日

2027年 6
月 20日

兰州银
行 47.26% 3.17%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 31,000,000 - - - - - 47.26% 3.17% -

2、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亚 特
投资 495,000,000 50.61% 35,000,0

00 35,000,000 7.07% 3.58% 35,000,000 0 460,000,0
00 0

奥 亚
实业 65,600,000 6.71% 0 31,000,000 47.26% 3.17% 31,000,000 0 34,600,00

0 0

合计 560,600,000 57.32% 35,000,0
00 66,000,000 11.77% 6.75% 66,000,000 0 494,600,0

00 0

二、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奥亚实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影

响。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A股代码：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22-036
H股代码：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电气化局 新建金华至宁波铁路站后四电、站房、信息及相关工程 JYSD标段 103,382 548天
2 中铁三局 新建川南城际铁路自贡至宜宾线宜宾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103,214 539日历天
市政及其他工程
3 中铁四局、隧道局及其他方 云南省大保高速老营至板桥段改线工程、昌宁至链子桥高速、弥渡至昌宁高速（保山段）特许经营项目 735,000 --
4 中铁七局 西安市枣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商业开发）二期工程 435,000 36个月
5 中铁八局及其他方 云南东盟产业园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合伙人招标（二标段）项目 431,200 --
6 中铁七局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翠华镇兴隆村石英砂矿工程项目 356,600 1800日历天
7 中铁上投及其他方 青岛市地铁 6号线二期土建工程 349,936 60个月
8 中铁建工 保定市竞秀区颉庄城中村项目 348,757 586日历天
9 中铁北京局 郑州盈泰能源 800MW户用光伏项目开发设计安装施工承包 315,200 --
10 中铁北京局及其他方 廊坊地区 300兆瓦农户工商业项目及沽源县 1.5GW光风储一体化项目 EPC总承包工程 304,715 --
11 中铁六局 长沙市白沙液街西广场地下深井智能停车库及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 262,349 36个月
12 中铁一局 陕西敏华家居智造基地（咸阳聚龙居项目）建设工程 256,000 --
13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及其他方 保山中心城市城市更新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 225,288 3年
14 中铁一局及其他方 顺平县城域经济、文化品位及城市基础建设项目（白庙村中心区域）EPC总承包 218,421 24个月
15 中铁上投及其他方 青岛市地铁 9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1标段 218,197 66个月
16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烟台八角湾国际医院医疗区、医疗配套区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 215,200 480日历天
17 中铁一局及其他方 国道 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钳屯弯道至老夏安线段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213,877 21个月
18 中铁建工 都昌中科楷亚动力年产 11万台气体发动机绿色动力产业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 201,000 900天
19 中铁九局 中国虹桥东南企业总部园区项目 200,000 790日历天
20 中铁六局 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智慧产业园项目 198,641 42个月
21 中铁五局 贵州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贵州风电场项目 197,700 --
22 中铁七局 兰州市西固区四季青街道马耳山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 197,700 730日历天
23 中铁四局及其他方 聊城市东昌府区铁西安置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地块一）工程总承包 EPC 194,918 730日历天
24 中铁二局及其他方 大北区二组团片区综合开发项目城市合伙人 +运管二标段 189,893 --
25 中国中铁 福州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东调段工程（土建施工） 180,985 1644日历天
26 中铁六局 仲恺潼湖国际金融文化创意园施工总承包 179,014 --
27 中铁广州局及其他方 江渡科创方舟一期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147,862 730日历天
28 中铁隧道局 河北省三河市城安应急中心项目及配套市政道路工程 145,000 245日历天
29 中铁七局 建始云顶寨高山乡村康养基地项目 143,060 1095日历天
30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济宁至曲阜快速路（兼一级公路）工程第一期项目 138,006 360日历天
31 中铁交通及其他方 贵州双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及营业用房项目（A�园）三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136,141 365日历天
32 中铁四局及其他方 肥西县乡村文化旅游配套提升项目 130,200 730日历天
33 中铁一局 集安市边境村镇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一期）-公路部分（设计施工总承包）JAZB01标段 125,311 853日历天
34 中铁建工 上海临港 PDC1-0103单元 102-01、103-01地块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125,062 --
35 中铁一局及其他方 西安三兆村安置房建设项目 DK3工程总承包二标段、三标段 246,244 1095日历天
36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创新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 120,159 1827日历天
37 中铁四局 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 120,048 1095日历天
38 中铁七局 辽宁数字经济创新谷、沈抚数字经济产业园二期及停车楼工程 120,040 3年
39 中铁建工 威海路平战结合地下工程 120,000 1200日历天
40 中铁建工 玉环数字时尚园项目 118,566 600日历天
41 中铁建工 鸿聚煤矿翠柳沟区域首采土石方开挖清运项目施工 118,000 3年
42 中铁一局 榆林市榆阳区“食源地”供港蔬菜基地及附属设施配套工程施工 112,249 300日历天
43 中铁一局及其他方 泾河新城荟锦坊二期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107,385 1095日历天
44 中铁一局及其他方 S319�线布尔津至吉木乃口岸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第二合同段 105,348 1095日历天
45 中铁二局及其他方 沈阳浑南科技城综合管廊建设项目（一期）项目 EPC总承包 103,853 215日历天
46 中铁建工 深汕威富智慧创新园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102,000 639天
47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鲁西智慧冷仓物流建设项目（EPC） 100,989 730日历天
48 中铁隧道局 贵阳市沙冲路、富源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100,821 730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 9,618,531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21年营业收入的 8.99%。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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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分别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3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 13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9,800万元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吴中支行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上述理财产品于 2022年 7月 18日到期，收回本金 9,800万元，利息 29.24万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93.15 0
2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30.16 0
3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30.58 0
4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90.74 0
5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6,500 29.49 0
6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6,500 55.10 0
7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28.77 0
8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42.12 0
9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 8,000 46.79 0
10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6,500 55.10 0
11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35.19 0
12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6,500 74.06 0
13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 8,000 50.81 0
14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35.26 0
15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6,500 54.49 0
16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0 0 6,500
17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6,500 6,500 44.57 0
18 民生银行大额存单 3,000 3,000 26.52 0
19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6,800 0 0 6,800
20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9,800 9,800 29.24 0
合计 155,100 141,800 852.14 13,300
最近 12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000
最近 12个月内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8.54
最近 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6.42
目前已使用的额度 13,300
尚未使用的额度 16,700
总额度 30,000

注：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未超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最高理财额度 50,000万元（该额度有效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4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自 2022年 5月 24日后，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最高余额适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理财额度 30,000万元。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